
检查标准 023：

1.企业年度净利润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按

照以下顺序分配：（一）弥补以前年度亏损。（二）提取 10%

法定公积金。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 50%以后，可

以不再提取。（三）提取任意公积金。任意公积金提取比例

由投资者决议。（四）向投资者分配利润。企业以前年度未

分配的利润，并入本年度利润，在充分考虑现金流量状况后，

向投资者分配。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机构出资的企

业，应当将应付国有利润上缴财政。

2.国有企业可以将任意公积金与法定公积金合并提取。

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回购后暂未转让或者注销的股份，不得参

与利润分配；以回购股份对经营者及其他职工实施股权激励

的，在拟订利润分配方案时，应当预留回购股份所需利润。

第五十一条 企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提取盈余公积后，当

年没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时，不得向投资者分配利润，但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3.企业经营者和其他职工以管理、技术等要素参与企业

收益分配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企业章程或者有关合

同中对分配办法作出规定，并区别以下情况处理：（一）取

得企业股权的，与其他投资者一同进行企业利润分配。（二）



没有取得企业股权的，在相关业务实现的利润限额和分配标

准内，从当期费用中列支。


